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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建筑卫生陶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４９）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广东宏陶陶瓷有限公司、佛山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中心、咸阳陶瓷研究设计院有

限公司、蒙娜丽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新明珠陶瓷集团有限公司、山东汇龙色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广东三水大鸿制釉有限公司、佛山市

大千色釉料有限公司、山东国瓷康立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佛山墨珂贸易有限公司、广东道氏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佛山市三水天宇陶瓷颜料有限公司、佛山市扬子颜料有限公司、广东宏宇新型材料有限公

司、广东宏威陶瓷实业有限公司、广东宏海陶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佛山石湾鹰牌陶瓷有限公司、东莞市

唯美陶瓷工业园有限公司、佛山市高明贝斯特陶瓷有限公司、佛山高明顺成陶瓷有限公司、佛山众陶联

供应链服务有限公司、佛山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综合技术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勇、区卓琨、王博、徐熙武、张旗康、闻万梁、李列林、姬文、胡云林、刘晓静、

张一函、蔡瑞年、苏华枝、张天杰、叶志钢、石教艺、田宗林、吴爱勇、欧家瑞、姚区、卢广坚、麦卓荣、

肖惠银、刘建新、霍德炽、李家铎、肖景红、段蕴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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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液体色料性能技术要求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陶瓷液体色料的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抽样、判定和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

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需要经过高温烧成形成装饰图案的陶瓷液体色料。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１９１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ＧＢ／Ｔ３１８６　色漆、清漆和色漆与清漆用原材料　取样

ＧＢ６５６６—２０１０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ＧＢ／Ｔ６７５０　色漆和清漆　密度的测定　比重瓶法

ＧＢ／Ｔ１３２１７．４—２００８　液体油墨粘度检验方法

ＧＢ１８５８２—２０２０　建筑用墙面涂料中有害物质限量

ＧＢ／Ｔ１９０７７—２０１６　粒度分析　激光衍射法

ＧＢ／Ｔ２７８４２　化学品　动态表面张力的测定　快速气泡法

ＨＪ／Ｔ２９７　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陶瓷砖

ＪＣ／Ｔ１０４６．２—２００７　建筑卫生陶瓷用色釉料　第２部分：建筑卫生陶瓷用色料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陶瓷液体色料　犮犲狉犪犿犻犮犾犻狇狌犻犱狆犻犵犿犲狀狋狊

由陶瓷着色剂、有机溶剂、添加剂等材料组成，经陶瓷喷墨打印工艺施加于陶瓷制品表面，在７００℃

以上温度烧成后形成装饰效果的液态物质。

３．２　

颗粒分布　狆犪狉狋犻犮犾犲狊犻狕犲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

样品中特定直径颗粒的质量占颗粒总质量的百分数，用犇××表示，单位为微米（μｍ）。如：

犇１０：指小于该直径的颗粒质量占颗粒总质量总数１０％；

犇５０：指小于该直径的颗粒质量占颗粒总质量总数５０％；

犇９０：指小于该直径的颗粒质量占颗粒总质量总数９０％；

犇９９：指小于该直径的颗粒质量占颗粒总质量总数９９％。

３．３　

陶瓷着色剂　犮犲狉犪犿犻犮狆犻犵犿犲狀狋

陶瓷液体色料中体现发色性能的主要组成成分，一般是陶瓷粉体或金属盐等。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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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色料型陶瓷液体色料　犻狀犱犻狊狊狅犾狌犫犾犲犮犲狉犪犿犻犮犾犻狇狌犻犱狆犻犵犿犲狀狋狊

陶瓷着色剂以陶瓷粉体形式存在于溶液中的陶瓷液体色料，其中着色剂与溶剂互不混溶形成悬

浊液。

３．５　

渗花型陶瓷液体色料　犱犻狊狊狅犾狌犫犾犲犮犲狉犪犿犻犮犾犻狇狌犻犱狆犻犵犿犲狀狋狊

陶瓷着色剂以金属盐形式存在于溶液中的陶瓷液体色料，其中着色剂溶解在溶剂中形成溶液。

４　分类

按陶瓷着色剂在陶瓷液体色料中存在的形式，可分为色料型陶瓷液体色料和渗花型陶瓷液体色料。

５　技术要求

５．１　色料型陶瓷液体色料技术要求

色料型陶瓷液体色料技术要求见表１。

表１　色料型陶瓷液体色料技术要求

项目 单位 技术要求

外观质量 — 不得有分层、沉淀或可见杂质，特殊产品除外

黏度（４０℃） ｍＰａ·ｓ 应在标称值黏度数值±３内，且范围应在８～４０

表面张力（４０℃） ｍＮ／ｍ 应在标称值表面张力数值±３内，且范围应在２０～３５

密度（２０℃） ｇ／ｍＬ 应在标称值密度数值±０．０５内

颗粒分布ａ μｍ
制造商应提供陶瓷液体色料中颗粒的犇１０、犇５０、犇９０、犇９９报告，

且犇９９与标称值的偏差应在±１０％内

陶瓷着色剂含量 ％ 应在标称值陶瓷着色剂含量数值±５内

储存稳定性ｂ（２５℃） ％ 比吸光度不低于４０

储存稳定性ｂ（７０℃） ％ 比吸光度不低于３０

可溶性铅、镉含量 ｍｇ／Ｌ 制造商应提供陶瓷液体色料可溶性铅、镉含量的检验报告结果

放射性核素限量 Ｂｑ／ｋｇ 制造商应提供陶瓷液体色料放射性核素限量水平的报告检验报告结果

陶瓷液体色料发色性能 — 样品与比对样烧制后，Δ犈 应不大于１．５

１１０℃挥发性总有机物含量 ％ 制造商应提供陶瓷液体色料中１１０℃挥发性总有机物的检验报告结果

　　
ａ 满足不堵塞喷头前提下，可由供需双方确定犇９９限值。

ｂ 大粒径色料型陶瓷液体色料（犇９９＞１．５μｍ）储存稳定性要求由供需双方协定。

５．２　渗花型陶瓷液体色料技术要求

渗花型陶瓷液体色料技术要求见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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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渗花型陶瓷液体色料技术要求

检测项目 单位 技术要求

外观质量 — 不得有分层、沉淀或可见杂质，特殊产品除外

黏度（４０℃） ｍＰａ·ｓ 应在标称值黏度数值±３内，且范围应在８～４０

表面张力（４０℃） ｍＮ／ｍ 应在标称值表面张力数值±３内，且范围应在２０～３５

密度（２０℃） ｇ／ｍＬ 应在标称值密度数值±０．０５内

可溶性铅、镉含量 ｍｇ／Ｌ 制造商应提供陶瓷液体色料可溶性铅、镉含量的检验报告结果

放射性核素限量 Ｂｑ／ｋｇ 制造商应提供陶瓷液体色料放射性核素限量水平的报告检验报告结果

陶瓷液体色料发色性能 — 样品与比对样烧制后，Δ犈 应不大于１．５

１１０℃挥发性总有机物含量 ％ 制造商应提供陶瓷液体色料中１１０℃挥发性总有机物的检验报告结果

６　试验方法

６．１　外观质量

６．１．１　仪器及材料

纳氏比色管：５０ｍＬ的玻璃纳氏比色管。

６．１．２　检验程序和结果

将样品摇匀后，装入纳氏比色管中，静置１５ｍｉｎ后在自然光下目视观察外观。

６．２　黏度

按ＧＢ／Ｔ１３２１７．４—２００８第４章旋转黏度计法的规定方法进行测量。

６．３　表面张力

按ＧＢ／Ｔ２７８４２规定的方法进行测量。

６．４　密度

按ＧＢ／Ｔ６７５０规定的方法进行测量。

６．５　颗粒分布

６．５．１　仪器及材料

６．５．１．１　激光粒度分析仪

应符合ＧＢ／Ｔ１９０７７—２０１６中的规定。

６．５．１．２　分散介质

可以用分析纯无水乙醇作为分散介质，无水乙醇中乙醇含量应大于９９．５％；如果采用无水乙醇无法

获得有效的分散效果，则可以使用其他分散介质，但所选的分散介质应满足ＧＢ／Ｔ１９０７７—２０１６中附录Ｃ

的要求。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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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１．３　稀释剂

当陶瓷液体色料使用的溶剂与分散介质发生互不混溶时，可将样品使用稀释剂多次稀释后，将陶瓷

液体色料使用的溶剂替换成稀释剂。

一般可使用四氯化碳作为稀释剂使用，也可使用其他既能与样品溶剂混溶，也可以与分散介质混溶

的溶液作为稀释剂使用。

６．５．２　检验程序和结果

６．５．２．１　样品前处理

用合适的分散介质，将样品制成浓度合适的悬浮液。

若发生互不混溶时，可将样品与稀释剂以１∶２０的比例稀释，震荡摇匀后用滴管吸取下层陶瓷色

料，进行测定。若混溶效果不好，可多次进行稀释。直至能与分散介质无分层现象发生。

６．５．２．２　检测方法

按ＧＢ／Ｔ１９０７７—２０１６第６章规定的操作程序进行测量。

６．６　陶瓷着色剂含量

６．６．１　仪器及材料

６．６．１．１　马弗炉：最高使用温度大于８００℃。

６．６．１．２　电子天平：天平的称量精度为０．０００１ｇ。

６．６．１．３　电阻炉。

６．６．２　检测方法

将坩埚和坩埚盖置于马弗炉中，加热温度至８００℃灼烧６０ｍｉｎ。取出稍冷后移至干燥器中，冷却

至室温后取出称量，重复上述步骤直至坩埚及坩埚盖恒重，记录坩埚及坩埚盖的质量（犿１）。在坩埚中

加入约５ｇ试样，记录加入样品的质量（犿２）。将装有试样的坩埚置于电阻炉上，盖上坩埚盖，使坩埚与

坩埚盖间留有缝隙。将电阻炉的功率逐渐升高，对试样进行灰化，加热直至没有烟、异味气体生成。

将经过灰化处理装有试样的坩埚置于马弗炉中，盖上坩埚盖，使坩埚与坩埚盖间留有缝隙。将马弗

炉从室温升温至８００℃，并在该温度下灼烧６０ｍｉｎ。取出坩埚和坩埚盖，稍冷后移至干燥器中，冷却至

室温，称量坩埚、坩埚盖及灼烧后样品的总质量（犿３）

６．６．３　结果计算

按式（１）计算陶瓷着色剂含量狑：

狑＝
犿３－犿１

犿２

×１００％ …………………………（１）

　　式中：

犿１———于８００℃灼烧后坩埚及盖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２———在坩埚中加入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３———于８００℃灼烧后盛有试样的坩埚及盖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６．７　储存稳定性

６．７．１　仪器及材料

６．７．１．１　恒温箱。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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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１．２　微量移液器。

６．７．１．３　可见光分光光度计。

６．７．１．４　乙二醇单丁醚或其他溶剂。

６．７．２　检测方法

将待检测的陶瓷液体色料摇匀后，用微量移液器吸取０．５ｍＬ，用乙二醇单丁醚或其他溶剂将样品

稀释１００倍后，用可见光分光光度计测定其最大吸收波长λ，及该波长分散液的吸光度犃０。

将陶瓷液体色料倒入标准５０ｍＬ的纳氏比色管中，放入２５℃±２℃（２５℃）或７０℃±２℃（７０℃）

的恒温箱中，静置７ｄ。到达第７ｄ时，在距离液面下２ｃｍ处，用微量移液器吸取０．５ｍＬ。取样过程不

可摇动试样，破坏其分层。用乙二醇单丁醚或其他溶剂将样品稀释１００倍后，用可见光分光光度计测定

λ波长处分散液的吸光度犃ｉ。

６．７．３　结果计算

按式（２）计算比吸光度犚：

犚＝
犃ｉ

犃０
×１００％ …………………………（２）

　　式中：

犃０———原陶瓷液体色料稀释后最大吸收波长吸光度值；

犃ｉ———模拟放置一段时间后陶瓷液体色料稀释后最大吸收波长吸光度值。

６．８　可溶性铅、镉含量

６．８．１　仪器及材料

６．８．１．１　马弗炉：最高使用温度大于８００℃。

６．８．１．２　高温烘箱。

６．８．１．３　电阻炉。

６．８．１．４　离心机。

６．８．１．５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６．８．２　样品前处理

取适量陶瓷液体色料样品放入离心管中，用离心机将样品的液体和固体部分分离。取固体部分，放

入１００ｍＬ的坩埚内，将坩埚置于电阻炉上，缓慢加热。渗花型陶瓷液体色料略过离心步骤，直接将液

体倒入坩埚中在电阻炉上加热。加热燃烧至试样没有烟、异味气体生成。再移入马弗炉以８００℃保温

６０ｍｉｎ。取出坩埚放入干燥器内冷却至室温待测。

６．８．３　检验程序和结果

测试方法按 ＨＪ／Ｔ２９７的规定进行。取经前处理的样品固体进行可溶性铅、镉含量的测试。结果

按每千克液体中可溶性铅、镉的质量表示。

６．９　放射性核素限量

６．９．１　仪器及材料

６．９．１．１　低本底多道γ能谱仪。

６．９．１．２　天平：感量０．１ｇ。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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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２　检测方法

将陶瓷液体色料样品摇匀后，放入与标准样品几何形态一致的样品盒中，称重（精确至０．１ｇ）、密

封。当样品中天然放射性衰变链基本达到平衡后（通常需要４ｄ时间），在与标准样品测量条件相同情

况下，采用低本底多道γ能谱仪对其镭２２６、钍２３２、钾４０比活度测量。

６．９．３　结果计算

镭２２６、钍２３２、钾４０比活度直接从仪器上读数，单位为贝可每千克（Ｂｑ·ｋｇ
－１）。内照射指数和外

照射指数按ＧＢ６５６６—２０１０中４．４规定的方法计算。

６．１０　陶瓷液体色料发色性能

６．１０．１　仪器及材料

６．１０．１．１　马弗炉。

６．１０．１．２　表面平整的氧化铝陶瓷薄板或指定的陶瓷砖坯。

６．１０．１．３　涂膜器。

６．１０．１．４　指定的陶瓷釉料。

６．１０．１．５　色差仪。

６．１０．２　试样制备

将指定的陶瓷发色釉料研磨成细粉，过３２５目（０．０４３ｍｍ）筛。加入适量清水或确定的其他介质，

制成釉浆。用胶头滴管吸取少量釉浆，滴至表面平整的氧化铝陶瓷薄板或指定的陶瓷砖坯上，用涂膜厚

度为２００μｍ的涂膜器将釉浆在表面平整的氧化铝陶瓷薄板或指定的陶瓷砖坯表面涂膜。按照厂家提

供的烧制温度烧制后，冷却待用。（若能提供烧制好未喷墨的砖坯，可省略该步骤）

用胶头滴管吸取少量陶瓷液体色料，滴至上一步制好的砖坯上，用涂膜厚度为１００μｍ的涂膜器将

混合物在表面涂膜。

将比对样以上述步骤在相同砖坯上涂膜，将涂有陶瓷液体色料的砖坯放入马弗炉中烧制。烧成温

度与气氛等参数由陶瓷液体色料厂家提供。

６．１０．３　色差值的测量含量

按照ＪＣ／Ｔ１０４６．２—２００７中６．５．２色差的测量方法，将上述烧制好的试片用色差仪器测量，记录试

样和对比样的色度值，用色差值表示结果。

６．１１　１１０℃挥发性总有机物含量

６．１１．１　仪器及材料

６．１１．１．１　电子天平：天平的称量精度为０．０００１ｇ。

６．１１．１．２　烘箱：循环送风式，并附带排气设备。

６．１１．２　１１０℃挥发性总有机物含量的测量

首先确认试样中不含水分，若厂商能够提供试样的原料及加工过程中不含水分的证据，可不测定水

分。否则，按ＧＢ１８５８２—２０２０附录Ａ测定试样的水分含量狑ｗ。

称量预先干燥至恒重的瓷坩埚，记录瓷坩埚质量（犿４），在坩埚中加入约３ｇ试样，记录加入试样后

坩埚的质量（犿５）。将装有试样的坩埚放入已预热１１０℃±５℃的烘箱中，加热６０ｍｉｎ±５ｍｉｎ。将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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埚取出放入干燥器中，冷却至室温，称量坩埚及加热后样品的总质量（犿６）。

６．１１．３　结果计算

按式（３）计算１１０℃挥发性总有机物含量狑ｖ，结果取两个平行试样的平均值。

狑ｖ＝
犿６－犿４

犿５－犿４

×１００％－狑ｗ …………………………（３）

　　式中：

狑ｖ———１１０℃挥发性总有机物含量；

犿４———干燥后坩埚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５———在坩埚中加入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犿６———于１１０℃加热后盛有试样的坩埚的质量，单位为克（ｇ）；

狑ｗ———试样的水分含量。

７　抽样、判定和检验规则

７．１　抽样

同一批原料!同一类别!同一条生产线的产品为一个生产批。样本的抽样按ＧＢ／Ｔ３１８６的规定
进行，取样总量不少于２ｋｇ。型式检验的样本应从规定周期内制造的，并经生产厂检验部门检验合格

的批次中随机抽取。

７．２　判定

检验的各项目中如有一项不合格，则应进行两次复检（复检应取两倍的样品），复检仍不合格的，则

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７．３　检验规则

７．３．１　出厂检验

陶瓷液体色料的出厂检验项目为５．１规定项目。每批产品应经制造厂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后方可出

厂，出厂产品应附有证明产品质量合格的标识或文件。

７．３．２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标准技术要求的全部内容，型式检验每年进行一次，遇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

行型式检验：

ａ）　新产品定型鉴定；

ｂ） 正常生产产品在原料、配方、工艺有较大改变时；

ｃ） 停产３个月及以上，恢复生产时；

ｄ）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一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８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８．１　标志

８．１．１　应符合ＧＢ／Ｔ１９１的规定，产品或包装上应注明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ａ）　注册商标；

犌犅／犜３８９８５—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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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　产品名称；

ｃ） 分类和型号；

ｄ） 净含量；

ｅ） 生产批号、生产日期、有效期；

ｆ） 本标准编号；

ｇ） 质量检验合格标示；

ｈ） 制造厂名、地址、电话；

ｉ） 危险性说明和防范性说明；

ｊ） 可溶性铅、镉含量的检测结果；

ｋ） 放射性核素限量的检测结果；

ｌ） １１０℃挥发性总有机物的检测结果。

８．１．２　产品说明书应包含下列检测结果：

ａ）　黏度（４０℃）的检测结果；

ｂ） 表面张力（４０℃）的检测结果；

ｃ） 密度（２０℃）的检测结果；

ｄ） 颗粒分布的检测结果；

ｅ） 陶瓷着色剂含量的检测结果。

８．２　包装、运输

产品应密封保存。产品包装、储存条件、运输按购销合同执行，运输过程中应轻装轻卸，防止日晒雨

淋，防止尖锐物撞击或划破包装。

８．３　贮存

产品应保存在通风良好、干燥、防暴晒、温度适宜的仓库中，避免产品变质。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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